
 1

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地  政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區段徵收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審核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 
      議。 
說明： 

一、依土地徵收條例第五條規定，徵收土地時，其

土地改良物應一併徵收。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四十七條規定，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

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或

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校、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宗教團體用地，得按原位置保留分

配，其建築物得免予徵收拆除，以避免物力資

源之浪費。又依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

定，明定直轄市之主管機關受理申請按原位置

保留分配土地，得會商需用土地人訂定原位置

保留分配審核作業規定，本府為辦理區段徵收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審核事宜，爰於九十

四年三月十一日訂定「臺北市區段徵收申請原

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審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二、本次修正係為考量本辦法自九十四年發布實施

至今已逾十五年，為檢討現行法規合理妥適

性、配合實務上作業需要、參考相關法令規定

用語及相關案例予以修正，爰擬具本辦法修正

草案。 

三、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一條：查現行條文之體例，本辦

法似係屬授權及依職權而為訂定，惟查土地

徵收條例第四十七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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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規定並非授權規定，且前開實施辦

法規定係明定本府得就個案訂定作業規

定，亦非通案授權規範，爰依現行本府市法

規體例，酌作文字修正，並將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合併規範。 

   （二）修正條文第二條：除將現行條文第二條及第

三條予以合併規範及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

例，於修正條文第一項所列各款款次後加具

頓號外；另基於本府法規適用一致性，將現

行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合併

修正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款，以臺北市舉

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三條第二

款規定之合法建築物作為申請原位置保留

分配土地之條件之一。 

  （三）修正條文第三條：由現行條文第四條移列。

除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於修正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所列各款款次加具頓號外，茲為

免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其他相關事

項」適用致生認定疑義，爰參照修正條文第

四條第一款第三目之用語，酌作文字修正；

又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參考臺北市舉辦公

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二項所

列各款規定用語及配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

附戶籍謄本執行計畫，現行條文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另考量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攸關

原位置保留基地所有權人及區段徵收範圍

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分配公平性，並

配合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三點所列之審議項目，爰增訂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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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四）修正條文第四條：由現行條文第五條移列。

除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於修正條文各款

款次後加具頓號外，關於修正條文第一款第

一目參考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將現行條文第五條第一款第一

目所稱「安置住宅用地」文字修正為「安置

原住戶所需土地」；另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經計算後面積不足都市

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時，應以該建築

物座落基地之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為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及避免原

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影響區段徵收範圍

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抵價地分配權益，爰

將現行條文第二款第三目修正為申請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其面積不得小於修正條文

第五條第一項核定基準面積之門檻，並為兼

顧實務執行，於同目但書增訂申請人得加計

區段徵收範圍內申請人或於本府所定期間

內出具合併分配同意書之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經核定之抵價地面積合併計算之例外規

定。 

（五）修正條文第五條：由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

考量都市計畫對於建蔽率管制有合理保留

分配土地面積之限制，而現行條文第六條第

一項但書前段規定核與前開都市計畫所為

之限制未合，爰予刪除，並將同項但書後段

移列至修正條文第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

為避免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因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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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建築基地面積致無法於開發後立即建

築使用，及日後土地所有權人須再次整合產

權始得利用之困擾，爰參考土地徵收條例施

行細則第五十四條規定，增訂修正條文第一

項但書規定。為配合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第

一項但書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六條第二項

及第三項，並將現行條文第六條第四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二款合併規範。另考量

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原位置保留

分配土地之立法目的，係以不妨礙都市計畫

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實施為前提及修正

條文第四條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意旨，爰增訂

修正條文第三項。 

（六）修正條文第六條：考量法規整體性，將現行

條文第六條第四項及第八條移列至本條合

併規範，並配合現行實務作業需求，酌作文

字修正。 

（七）修正條文第七條：參考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土地分配結果

依地籍整理後之登記面積為準，爰酌作文字

修正。 

（八）修正條文第八條：由現行條文第九條移列。

為利實務運作，順利推動區段徵收公共工程

作業，明定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既成

建築物及其基地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及占用

人明確知悉應負擔之義務及自行負擔相關

租稅與費用，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

項。 

（九）修正條文第九條：由現行條文第十條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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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行條文分列為二項並酌作文字修正。另

為避免影響區段徵收整體作業之推動時程

及保障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徵收補償權益，爰

將申請放棄期間修正為本府核定後二個月

內。 

 （十）修正條文第十條：配合實務作業需要，予以 

       增訂。 

四、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七三三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

布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

請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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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段徵收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審核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
執行土地徵收條例第四十七條及區

段徵收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本府為需用土地人之區段徵收申
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審核事宜，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為辦理區段徵收申請原位置保留分

配土地審核事宜，特依土地徵收條

例第四十七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

第十八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之適用範圍，以本府為

需用土地人為限。 

查現行條文之體例，本辦法

似係屬授權及依職權而為

訂定，惟查土地徵收條例第

四十七條及區段徵收實施

辦法第十八條規定並非授

權規定，且前開實施辦法規

定係明定本府得就個案訂

定作業規定，亦非通案授權

規範，爰依現行本府市法規

體例，酌作文字修正，並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及第二項

合併規範。 

第二條    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
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

建築物基地，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之一者，得由該基地及既成建築
物之全體所有權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於區段徵收公告期間內，

共同向本府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條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應

由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

公告期間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考量申請原位置保留分

配土地之期間及條件

分別明定於現行條文

第二條及第三條，基於

法規整體性，爰予合併

規範，並依行政院現行

法制體例，法規款次應

於數字後方加具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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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既成建築物符合臺北市舉辦

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

第三條第二款規定。 
二、 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

學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

、宗教團體用地。 
前項既成建築物基地所有權

人，應經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

並以其區段徵收範圍內全部應領
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申請原位置保

留分配土地。 
 

，再接續規定內容，爰

於修正條文第一項所

列各款款次後加具頓

號。 

二、茲考量現行條文第三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所定建築物，核屬臺

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

遷補償自治條例第三

條第二款規定之合法

建築物範疇，基於本市

法規適用一致性，爰將

前開三款規定明定於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 

三、其餘條文酌作文字修正

。 

 第三條    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

計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建築物

及土地，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

者，其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土地所

有權人，得申請按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 

現行條文移列至修正條文

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合

併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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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依建築法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築

物。 

         二  依法完成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建築物。 

          三  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

築物。 

         四  已辦竣財團法人登記之私立學

校、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宗

教團體用地。        

        前項情形於建築物與基地非

屬同一人時，其申請原位置保留分

配土地，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及建物

所有權人共同提出申請，並應以該

基地所有權人經核定發給抵價地，

且以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申請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為限。 

第三條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應

檢具申請書及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計畫書（含電

子檔），載明下列事項提送本府核定

： 
一、申請保留建築物合法部分之投影

面積、位置圖、現況圖（含門牌

第四條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應

檢具經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原位置

保留分配土地計畫書，載明下列事

項送本府審查： 

              一  申請保留建築物合法部分之投

影面積、位置圖、現況圖（含

門牌、用途、建材、樓層數、

一、 條次遞改。 

二、 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

例，法規款次應於數字

後方加具頓號，再接續

規定內容，爰於修正條

文第一項及第二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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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建材、樓層數、建築分

層面積、附屬建物情況、基地座

落地號、合法建築物證明等）。 
二、申請保留分配土地之位置、地形

、地勢、面積、都市計畫套繪圖

。 
三、申請保留分配土地內之交通、用

水、用電、排水、安全及高程等

問題之處理方式，並敘明如何配
合區段徵收工程之進行。 

四、申請保留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證明

文件及因區段徵收工程所造成
之震動、塵土及基地安全之防護

措施。 

五、應自行拆除之建築拆除計畫。 
六、其他經本府認定之相關事項。 

  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築

物，除檢具前項文件外，並應提出足
資證明該建築物於實施建築管理前

已興建完成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戶籍設籍或門牌編釘證明。 
二、原始設立稅籍之完納稅捐證明。 

三、繳納自來水費、電費收據或證明

建築分層面積、附屬建物情況

、基地座落地號、合法建築物

證明等）。 

              二  申請保留分配土地之位置、地

形、地勢、面積、都市計畫套

繪圖。 

              三  申請保留分配土地內之交通、

用水、用電、排水、安全及高

程等問題之處理方式，並敘明

如何配合區段徵收工程之進行

。 

             四  建築物結構安全之證明文件及

因區段徵收工程所造成之震動

、塵土及基地安全之防護措施

。 

              五  應自行拆除之違章建築拆除計

畫。 

              六  其他相關事項。 

              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完成之建

築物，除檢具前項文件外，並應提

出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築物之

下列文件之一： 

              一  設籍之戶籍謄本。 

列各款款次後加具頓

號。 

三、 配合實際作業需要，於

修正條文第一項增訂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應檢具申請書及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計畫書電子檔，並配合

修正條文第四條之用

語，將「審查」修正為

「核定」。 

四、 又為配合實務運作，申

請人檢具之應自行拆

除計畫非僅限於違章

建築，有時尚包含部分

合法建築物，爰修正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五款。 

五、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六

款所稱「其他相關事

項」，為免該款適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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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如航測地形

圖或航空照片等）。 
    本府辦理第一項核定前，應提經

臺北市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委員會

審議。 

              二  門牌編釘證明。 

              三  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  繳納自來水、電費收據或證明

。             

     五  其他足資證明文件（如航測圖

或都市計畫地形圖等）。 

生認定疑義，參照修正

條文第四條第一款第

三目之用語，將文字修

正為「其他經本府認定

之相關事項」 

六、 參考臺北市舉辦公共

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

例第四條第二項所列

各款規定用語及為配

合內政部推動全面免

附戶籍謄本執行計

畫，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二項第一款戶籍謄本

之文字並與第二款門

牌編釘證明文件合併

規範於修正條文第二

項第一款，以下款次遞

改，其餘現行條文第二

項所列各款條文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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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考量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攸關原位置保留

基地所有權人及區段

徵收範圍內其他土地

所有權人之土地分配

公平性，並配合臺北市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

點所列之審議項目，爰

增訂第三項。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

核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一、妨礙都市計畫事業： 

（一） 位於安置原住戶所需土

地或公共設施用地範

圍。 

（二） 使用現況不符合都市計

畫規劃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 

（三） 經本府認定有妨礙都市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核准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一  妨礙都市計畫事業： 

（一） 位於安置住宅用地、道路

、溝渠、公園、綠地、兒

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

、體育場所、國民學校用

地或其他公共設施用地

範圍者。 

（二） 使用現況不符合都市計

畫規劃之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且對該使用分

一、條次遞改。 

二、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

，法規款次應於數字後

方加具頓號，再接續規

定內容，爰於修正條文

各款款次後加具頓號。 

三、為符現行實務作業所需

，俾賦予行政機關裁量

權限，爰於現行條文「

不得」核准原位置保留

分配土地規定之各款

事由，修正為「得不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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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或都市計畫發展目

標。 

（四） 其他經本府認定有妨礙

都市計畫事業。 

     二、妨礙區段徵收計畫： 

（一） 影響區段徵收工程。 

（二） 妨礙抵價地分配。 

（三） 依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提

出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其面積小於第五條

第一項核定基準之面

積。但加計區段徵收範圍

內申請人或於本府所定

期間內出具合併分配同

意書之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經核定抵價地之土地

面積後，已達第五條第一

項核定基準之面積者，不

在此限。 

（四） 建築物部分未依建築拆

區內土地未來開發利用

有妨礙之虞者。 

（三） 使用現況經認定有妨礙

都市景觀之虞或與都市

計畫規劃之未來發展目

標顯不相當者。 

    （四）其他有具體事實足以認

定有妨礙都市計畫事業

之虞者。 

         二  妨礙區段徵收計畫： 

    （一）有影響區段徵收工程之

虞者。 

    （二）妨礙抵價地分配者。 

     （三）依第六條第一項計算之

保留面積，未達區段徵

收後該街廓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之最小建築面積

者。 

      （四） 建築物部分為違章建築

且未自行拆除者。 

     （五）建築物須部分拆除或因

其一側以上建築物須拆

除，致該建築物有安全

」核定原位置保留分配

土地之事由。 

四、參考土地徵收條例第四

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係使用「安置原

住戶」用語，爰將現行

條文第一款第一目所

稱「安置住宅用地」文

字修正為「安置原住戶

所需土地」，另考量現

行條文第五條第一款

第一目所稱「道路、溝

渠、公園、綠地、兒童 

遊樂場、廣場、停車場

、體育場所、國民學校

用地」均屬公共設施用

地之範疇，避免條文贅

語，爰予修正。 

五、為利實務執行，避免認

定是否妨礙未來開發

利用不明確致生爭議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一

款第二目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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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計畫自行拆除。 

（五） 建築物須部分拆除，或因

其相鄰建築物須拆除，致

該建築物有安全之虞。 

（六） 其他經本府認定有妨礙

區段徵收計畫。 

之虞者。 

    （六） 其他有具體事實足已認

定有妨礙區段徵收計畫

進行之虞者。                  

六、為配合修正條文第五條

第一項但書規定，經計

算後面積不足都市計畫

規定最小建築基地面積

時，應以該建築物座落

基地之都市計畫規定最

小建築基地面積為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及

避免原位置保留分配土

地面積，影響區段徵收

範圍內其他土地所有權

人之抵價地分配權益，

爰將現行條文第二款第

三目修正為申請原位置

保留分配土地，其面積

不得小於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一項核定基準面積

之門檻，並為兼顧實務

執行，於同目但書增訂

申請人倘加計區段徵收

範圍內申請人或於本府

所定期間內出具合併分

配同意書之其他土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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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經核定之抵價地

面積合併計算後，已達

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核定基準之面積者，則

不在此限之例外規定。 

七、其餘條文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五條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之

核定基準，以該既成建築物合法部

分投影面積除以區段徵收後該使

用分區建蔽率計算之。但經計算後

面積不足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

基地面積時，應以該建築物座落基

地之都市計畫規定最小建築基地

面積為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於

都市計畫另有規定或因配合現

況、街廓寬度或深度調整者，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既成建築物合法部分

投影面積，應扣除位於安置原住戶

第六條  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面積

之核定基準，以該建築物合法部分

投影面積除以區段徵收後該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建蔽率計算之。但

不得大於該建築物之原建築基地面

積。其限於現況或街廓寬度、深度

無法配足或申請人同意不配足者，

得酌予調減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

面積。 

              前項核定基準，其計算公式

為：建築物合法部分投影面積÷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建蔽率＝核定之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之面積≦原建築基

地面積 

     第一項原建築基地面積以下

列方式認定： 

一、 條次遞改。 

二、 考量都市計畫對於建

蔽率管制有合理保留

分配土地面積之限

制，而現行條文第一項

但書規定按同項本文

計算之面積不得大於

該建築物之原建築基

地面積之規定，核與都

市計畫所為之限制未

合，爰刪除現行條文第

一項但書前段規定，並

將同項但書後段關於

限於現況或街廓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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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土地或公共設施用地範圍內

之投影面積。 

               一  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依使

用執照所載該建築物之基地

面積計算。 

     二   舊有合法建築物，依該建築

物合法部分之投影面積加計

百分之五十，作為基地面積

。 

           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

權利價值，大於第一項應原位置保

留分配土地之權利價值時，不得集

中於應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土地上增

加保留分配之面積。 

等因素調整原位置保

留分配土地面積之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二項並酌作文字修

正；另考量都市計畫係

依個案計畫發展願

景，視不同使用分區訂

定最小建築基地面

積，惟為避免申請原位

置保留分配之土地因

不符最小建築基地面

積致無法於開發後立

即建築使用，及日後土

地所有權人須再次整

合產權始得利用之困

擾，爰參考土地徵收條

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四

條規定，增訂修正條文

第一項但書規定。 

三、 現行條文第二項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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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配合刪除現行條

文第一項但書規定，爰

予刪除。 

四、 現行條文第四項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六條第

二款合併規範，爰予刪

除。 

五、 茲考量土地徵收條例

第四十七條規定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之立

法目的，係以不妨礙都

市計畫事業及區段徵

收計畫之實施為前提

及修正條文第四條第

一款第一目規定意

旨，爰增訂修正條文第

三項。 

第六條  經核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之權利價值與既成建築物基地所

有權人於區段徵收範圍內全部應

 考量法規整體性，將現行條

文第六條第四項及第八條

移列至本條合併規範，並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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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有所增減

時，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小於核

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之

權利價值時，應優先以區段徵

收範圍內申請人其他經核定應

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抵付，就

其不足部分得以區段徵收範圍

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經核定抵

價地之權利價值抵付或於本府

規定期限內繳納差額地價。 

二、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大於核
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積

之權利價值時，其剩餘之權利

價值仍應參加抵價地抽籤分
配作業。但不得與原位置保留

分配土地集中分配。 

合現行實務作業需求，酌作

文字修正。 

第七條  經核定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者，以地籍整理後之登記面積為

準。 

第七條  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者，其實際分配土地面積，以分配

結果公告確定之面積為準。 

參考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

三十四條及第三十五條規

定，土地分配結果依地籍整

理後之登記面積為準，爰酌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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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者，其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面

積之權利價值，大於應領抵價地之

權利價值者，應繳納差額地價；權

利價值小於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

者，其剩餘之權利價值仍應依規定

參加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 

本條移列至修正條文第六

條合併規範。 

第八條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經

本府核定後，該既成建築物及其基

地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及占用人，

應配合區段徵收作業，對於因工程

施作所造成之不便負有忍受義

務，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形式補

償。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者，在區段徵收期間所生之各項租

稅及費用，由該既成建築物及其基

地之所有權人、使用人及占用人自

行負擔，不得要求任何補助。 

  申請人如未依原位置保留分

配土地計畫書執行，致妨礙都市計
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時，本府得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廢止原

第九條  經核准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者，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應全力

配合區段徵收業之進行，對於因工

程施作所造成之不便，有忍受之義

務。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

，在區段徵收期間所生之各項租稅

或費用，由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

自行負擔。 

           原所有權人如未依原位置保

留分配土地計畫書執行，致妨礙都

市計畫事業或區段徵收計畫時，本

府得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者，廢

止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核准。 

一、 條次遞改。 

二、 為利實務運作，順利

推動區段徵收公共工

程作業，明定申請原

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

既成建築物及其基地

之所有權人、使用人

及占用人明確知悉應

負擔之義務及自行負

擔相關租稅與費用，

爰修正現行條文第一

項及第二項。 

三、 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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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保留分配土地之核定。 

第九條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

，申請人得於本府核定前撤回申請

。 
          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

，申請人得於本府核定後二個月內

申請放棄，並由本府就資金調度及
區段徵收實際作業情形核定之。 

第十條  經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

於本府尚未核復前，或已核准原位

置保留分配土地於本府通知辦理抵

價地分配作業說明會前，撤回申請

或申請放棄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者

，由本府就資金調度情形及視區段

徵收實際作業情形核處之。                  

一、 條次遞改。 

二、 將現行條文分列為二

項，另為避免影響區段

徵收整體作業之推動

時程及保障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徵收補償權

益，爰將申請放棄期間

修正為本府核定後二

個月內。 

第十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式，由本府另
定之。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予以增訂。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